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8号

申请人：汤某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人汤某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不依法履行对举报赣榆区某小作坊（以下称被举报人）的法定处理职责，于2025年1月8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1月13日依法已予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对举报赣榆区某小作坊的不予立案决定并重新作出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购买了被举报人生产的炒米块，发现该食品没有商品条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遂向被申请人举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认为被举报产品符合预包装食品的定义，被申请人认为其是散装食品不合理。

申请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全国12315平台投诉单截图、产品图片、购物小票图片、支付截图、类案材料。
被申请人称：一、关于举报的处理情况。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收到申请人的举报。经核查，被举报人为食品小作坊，已依法取得《食品小作坊登记证》，登记证编号：ZF320721*******，食品品种范围（包装形式）：糕点（炒米块）（散装）。被举报人已依据《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八条“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散装食品的，应当在盛放该食品的容器上采用贴标或者挂牌等方式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有包装的，还应当在包装上标明食品小作坊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登记证编号、成分或者配料表等”的规定，在食品外包装上标注了相关信息。散装食品不适用《江苏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第十九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在产品标识中标注商品条码：（一）食品、卷烟、酒、饮料；（二）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三）日用化学品；（四）儿童玩具；（五）家用电器；（六）化肥、农药”的规定，故该产品无需标注商品条码，被举报的违法事实不成立。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日决定不予立案，并于同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告知申请人。同时，被申请人已充分为申请人普及相关法律法规，但申请人仍未能正确理解有包装的散装食品和预包装食品的区别。

二、申请人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被申请人已针对申请人的举报进行核查，并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申请人，已经充分履行其法定职责。针对违法线索，被申请人经调查后是否立案、立案后对案件的定性、处罚依据、处罚结果以及对处理结果是否告知行为既没有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增加申请人的义务，对申请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故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行政复议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应当予以受理：（二）申请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规定的行政复议受理条件。

综上，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职责，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的事实与理由不成立，请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举报登记表、被举报产品图片及快递单、举报不予立案审批表、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短信告知截图、食品小作坊登记证。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25日收到申请人通过全国12315平台提起的举报，称其购买被举报人生产的炒米没有商品条码，违反了《江苏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诉求赔付并立案查处。对于举报，经被申请人核实，被举报人为食品小作坊，其产品外包装标注了品名、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规格、储存条件、生产商、证号、生产地址、订购电话。被举报人向被申请人提供了食品小作坊登记证，其中载明：食品品种范围 糕点（炒米块）（散装）。因被举报产品为散装产品无需标注商品条码，被举报的违法事实不成立，被申请人于2025年1月2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于当日通过短信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不服该决定，遂提起行政复议。
上述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实。
本机关认为：《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负有处理本辖区内投诉举报的法定职责。《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收到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后，在规定期限内对被举报人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告知申请人，符合上述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十八条规定“食品经营者销售散装食品，应当在散装食品的容器、外包装上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内容。”《江苏省食品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十八条规定“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散装食品的，应当在盛放该食品的容器上采用贴标或者挂牌等方式标明食品的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等信息；有包装的，还应当在包装上标明食品小作坊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登记证编号、成分或者配料表等”。被举报人生产的炒米块属于散装食品，无需标注商品条码，因被举报人不存在违法行为，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符合规定。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人汤某某举报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2月21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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